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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9                          证券简称：*ST 钒钛                             公告编号：2017-52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钒钛 股票代码 0006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玉惠 冯家祥、石灏南 

办公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 87 号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大渡口街 87 号 

传真 0812-3385285 0812-3385285 

电话 0812-3385366 0812-3385366 

电子信箱 psv@pzhsteel.com.cn psv@pzhsteel.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①主要业务和产品 

报告期，公司所属行业为黑色金属矿采选业，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产品生产与销售、

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及电，主要产品包括铁精矿、钛精矿、钒制品（五氧化二钒、中钒铁、高钒铁、钒氮合金等）、

钛制品（钛白粉、海绵钛等）。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以2016年9月30日为资产交割基准日，将铁精矿采选、

钛精矿提纯业务和资产及海绵钛项目资产分别出售给攀钢集团和鞍钢矿业，主要业务转变为钒钛产品生产与销售、钒钛延伸

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及电，铁精矿、钛精矿、海绵钛不再是公司主要产品。 

②产品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中，铁精矿主要供钢铁企业冶炼加工钢铁产品；钒制品主要应用于钢铁冶炼、化工及有色等领域；钛精

矿主要用于生产钛白粉和海绵钛，钛白粉则广泛应用于涂料、塑料、造纸、油墨、电子等领域，海绵钛属于钛金属生产的初

级产品，主要通过进一步熔铸后用于加工钛材、钛合金等。 

③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集中管控、业务协同、自主经营的经营模式。业绩驱动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的扩大、销售价格提

升、生产成本控制等。采购模式相对稳定，生产钒制品的原料钒渣主要从控股股东攀钢集团采购，生产钛制品的原料钛精矿

主要从攀钢矿业采购。销售方面，钒钛产品则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及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贴近市场积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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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行业地位及行业现状 

ａ．钒产品 

钒产品经历了2014年、2015年的供需失衡，价格大幅下跌，全行业亏损、限产，2016年随着需求回升，而供应量受产业

结构调整而进一步萎缩，市场出现恢复性上涨。 

公司钒产品（以V2O5计）产能约为2.2万吨，在全球位居第一。在国内市场份额占比47%，位居第一；在国际市场市场

占比12%。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有丰富稳定的钒资源保障，工艺技术先进，品种齐全，市场知名度高。 

ｂ．钛产品 

钛产品受近几年价格持续下跌使得相关行业企业停减产、环保督查日趋严格等因素影响，导致供求关系有所改善，出口

有所增长，价格出现阶段性报复反弹。但伴随产品价格上涨，行业开工率也在逐步回升，未来钛产品价格上涨的持续性需要

关注。公司因产能提升和成本优势，行业地位逐步提升。 

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钛原料生产企业，在成本方面有较大竞争优势，资源稳定供应能力强。公司钛白粉在国内全行业市场

份额占比约5%，钛白粉品牌影响力大。 

ｃ．矿产品 

2016年受到国家去产能、环保政策收紧影响，铁精矿、钛精矿供需关系出现变化，市场价格开始上涨，特别是钛精矿价

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在重大资产出售实施前，公司年产铁精矿约2千万吨，产能、钛精矿达到80万吨/年规模，产品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 

公司铁精矿占全行业总量的9.99%，品位稳定在54%以上，有利于烧结、冶炼的配矿和工艺操作。钛精矿占行业的13.64%，

质量稳定，是钛白粉生产所需的“绿色环保型”优质原料。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6 年 2015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4 年 

营业收入 10,610,005,854.78 11,417,447,171.21 -7.07% 16,779,307,964.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87,820,242.28 -2,207,361,974.57  -3,775,427,43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2,110,262.03 -2,079,202,868.32  -3,099,195,00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111,149.45 29,554,465.56 -1,237.26% 1,671,534,927.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71 -0.2570  -0.43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971 -0.2570  -0.43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 -0.23%  -29.56%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4 年末 

总资产 9,621,114,745.12 56,012,150,588.84 -82.82% 52,413,572,052.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28,407,818.06 8,421,881,290.34 -59.29% 10,603,017,235.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857,326,745.00 3,017,682,166.74 3,259,796,467.98 1,475,200,47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66,118.72 -876,151,656.87 -378,135,222.34 -4,773,399,48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981,063.11 -915,623,677.82 -380,595,523.08 -176,909,998.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1,603,822.21 204,070,847.89 -504,134,490.18 -527,651,329.3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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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37,565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21,220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3,048,453,113 2,758,753,579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0.81% 928,946,141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54% 561,494,871 561,494,871 质押 247,732,284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4% 502,013,022 502,013,0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2% 130,963,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1.48% 126,807,63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1% 26,49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攀钢集团、攀长钢、攀成钢铁、鞍山钢铁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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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无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固体矿产资源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董事会确定的年度经营目标，采取超常规措施积极应对内外部严峻挑战，保持了稳健经

营，改革转型顺利推进。2016年完成钒制品（以V2O5计）1.69 万吨，同比减少8.11 %；钛白粉12.07万吨，同比增长20.92 %；

高钛渣13.33万吨，同比增长23.67%；1-9月份完成铁精矿1504.7万吨、钛精矿46.05万吨。实现营业收入106.10亿元，较上年

同期减少8.07亿元，下降7.07%；营业成本98.2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5亿元，下降1.26%；营业毛利7.89亿元，较上年同

期减少6.82亿元，下降46.39%。利润总额-65.29亿元，主要是鞍千等5家置出单位股权产生的投资损失26.11亿元、出售海绵

钛资产损失19.95亿元、1-9月鞍千等5家置出单位经营亏损18.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亏41.85亿元，主要是资产重组因素增亏

46.06亿元、鞍千等5家置出单位经营亏损较上年增亏2.58亿元，扣除两项增亏因素后同口径经营成果本年较上年减亏6.79亿

元。报告期内，通过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全部铁矿石业务资产、钛精矿提纯业务、海绵钛项目资产剥离，有利于公司

改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促进自身业务升级转型，轻装上阵以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产品综合产

销率达98.28 %，其中，出口钛白粉32495吨、钒铁4336吨，实现出口销售收入12100万美元；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重庆

钛业7.5万吨/年硫酸法钛白环保搬迁项目建成投产。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营业利润比上年 毛利率比上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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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增减 同期增减 期增减 

矿石及铁精矿 4,699,448,965.32 -96,556,930.48 -2.05% -5.83% -110.66% -20.20% 

钒产品 1,491,100,046.00 93,153,323.47 6.25% -29.13% -544.81% 7.25% 

钛精矿 160,037,881.70 82,331,401.38 51.44% -49.21% -57.02% 8.81% 

钛渣 245,904,680.62 41,960,053.54 17.06% 13.34% -15.14% 27.83% 

钛白粉 1,128,746,974.77 268,764,169.72 23.81% 30.23% 5.49% 17.87% 

钢材及钢材制品 75,235,121.30 -17,385,154.42 -23.11% 110.48% 610.59% -16.27% 

电力 1,915,691,664.93 287,163,389.82 14.99% -3.19% -7.08% 3.56% 

其他 930,587,749.10 129,145,678.85 13.88% -4.75% 3.13% -6.59% 

减：内部抵销数 -36,747,228.96 0.00 0.00% 0.00% 0.00% 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在报告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9月30日作为资产交割基准日出售了5家子公司股权及海绵钛项目，与上年相比本期

减少了10-12月份售出子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发生变化。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①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第13.2.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已自2016年5月3日起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经审计的2016年度净利润仍为负值，根据《上市规则》第14.1.3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将自本报告披露之日起，

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并在停牌后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暂停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②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上市规则》14.4.1的规定，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2017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a．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

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b．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

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c．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

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d．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其

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e．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其

股票被暂停上市的，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f．公司因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或者审计意见类型触及《上市规则》14.1.1条规定情形其股票被暂停上市的，在法

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g．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一百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股票累计成交量低于

五百万股；  

h．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

股票面值；  

i．公司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不含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的二十个交易日）

股东人数低于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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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  

k．公司被依法强制解散；  

l．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受理；  

m．恢复上市申请未被审核同意；  

n．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的通知（财会[2016]22号），本公司将自2016年5月1日起

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印花税等税费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加”项目，

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按照此项规定，本公司将2016年5-12月发生的房产税11,840,323.59元、土地使用税18,026,853.72元、车船使用税

5,604.38元和印花税7,011,883.81元从“管理费用”调整至“税金及附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详见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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